





宝凤农发〔2026〕 号
 
宝鸡市凤翔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宝鸡市凤翔区2025年“两膜一物”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局机关有关股室，局属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减少农业白色污染，提高地膜科学回收利用水平，扎实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现将《宝鸡市凤翔区2025年“两膜一物”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切实抓好推进落实。


宝鸡市凤翔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  月 日



宝鸡市凤翔区2025年“两膜一物”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宝鸡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宝鸡市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宝农函〔2025〕90号）文件精神和有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要求，为加快技术推广，完善回收体系，减少污染，强化源头管控，加强过程监管，开展“两膜一物”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持续加强地膜使用回收”等工作要求。按照省市区相关工作决策部署，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生态循环发展为导向，以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反光膜推广使用为抓手，以玉米、红薯、马铃薯、蔬菜及苹果等作物为重点，加快技术推广，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健全回收体系，提高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水平，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
2、 基本情况 
我区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半湿润半干旱，年平均气温12.8度，年降水量660毫米，无霜期215天。辖12镇160个行政村，总面积1179平方公里，人口51.05万，是全国优质粮生产基地和优质苹果生产大县（区）。全区耕地面积75.17万亩，常年种植粮食作物83万亩以上，年产量稳定在29万吨以上；种植蔬菜面积9万亩，年产量20万吨；苹果挂果面积15万亩，年产量30万吨。
三、基础条件
（一）区域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健全运转顺畅。全区已建立地膜、反光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以下简称“两膜一物”）回收利用体系。在12个镇的中心村分别建立了“两膜一物”回收网点，落实管理人员，配置回收计量记录设备，设立了“两膜一物”存放仓库，建立“两膜一物”回收处置台账，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处置单位（以下简称“第三方”）进行无害化处置，科学使用、废旧回收、存放运输、规范处置工作体系运转顺畅，形成了“网点收集拉运+第三方集中处理”的回收利用体系。
（二）区域内地膜监测结果持续向好。全区以粮食、蔬菜、果园为重点，在虢王镇江湖村、南指挥镇东指挥村、姚家沟镇洛峪村、范家寨镇双冢村、田家庄镇齐村布设5个残膜监测点位，定期对监测点农业基本生产情况、地膜使用情况、地膜回收情况以及各样方地膜残留状况等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监测与评价，监测结果表明，地膜回收率达到88%以上。
四、实施必要性
（一）废旧残膜对土壤危害较大。地膜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普遍，但废旧地膜存在自然降解时间较长，主体（含农户，下同）回收劳动强度大、成本高，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采取一定的政策激励措施，通过相关项目的实施来支持推动，从而最大程度促进“白色污染”离田，持续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回收利用体系运转需要资金保障。我区已初步建立了“两膜一物”回收利用体系，让利群众，动员捡拾废旧地膜，按量兑现补助；安排回收网点，常年回收，建立回收台账，及时拉运到第三方进行无害化处置；第三方处置公司，随时接收，随时处置。这些环节有序运转都需要资金保障。
（三）绿色农业发展需要项目支撑。该项目的推进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全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水平，有效解决地膜废弃物综合利用问题，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五、目标和任务
（一）主要目标
2025年全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5万亩，农膜回收利用体系覆盖面进一步拓展，运转更加顺畅，实现农膜回收处置率达到88%以上。
（2） 项目实施期限
实施期限从2025年12月至2026年11月。
（3） 补助标准、要求
1.推广科学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加厚高强度地膜厚度指标大于0.01毫米、小于等于0.015毫米，支持推广使用同等厚度和力学性能指标的用于果树冠层果实着色的地膜）
补助范围：种植面积50亩及以上的春玉米，30亩及以上的红薯、马铃薯，20亩及以上的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2亩及以上苹果园，符合上述面积标准且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的主体。
补助程序：通过主体自愿报名、镇村筛选推荐的方式，确定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的主体。经过镇村公示公告后（公示期限不得少于10天），将公示结果和主体名单分别报区农技中心、区果业中心备案。主体自行购买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农时季节及时申请村镇验收。
补助标准：对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主体按照2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助，推广面积1.5万亩，补助资金30万元；对使用反光膜的主体按照2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助，推广面积3.5万亩，补助资金70万元。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的计划面积和资金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互相调剂。
2.回收处置地膜、反光膜
回收处置5万亩，总量250吨（按每亩5公斤回收量折算）。回收处置总费用50万元，由第三方公司回收处置。回收处置量达到220吨（回收处置总量88%）后；若田间地头仍有地膜、反光膜，应继续回收处置，直至合同结束。
    全区设立4个称重点，费用由第三方公司负责。回收处置确认单（台账）须经第三方公司代表、称重点负责人、称重点所在镇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并盖章。第三方公司由区农业农村局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区农业农村局与第三方公司签订无害化处置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兑付处置费用。
3.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
主体将收集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交到回收网点，按照1元/公斤的标准补助；对各网点回收按照1500元/吨标准补助。农药包装废弃物由具有相应处置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负责拉运和处理，全年处置1吨以内，按照包干价8000元补助，超出1吨部分按照3600元/吨补助。
各回收网点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制度上墙。对收集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使用专用回收桶妥善贮存，设置必要的警示标志，不得倾倒、堆放、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第三方公司的运输工具应当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六、资金来源
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回收资金来源为2025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总额为150万元；以前年度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结余资金继续滚动使用于该项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资金来源为2025年度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总额为20万元。
7、 资金兑付程序及要求
1.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的补助工作，以主体自愿报名、镇村筛选推荐并公示备案的摸底表为基础，结合用膜主体购膜时开具的税票（税票须明确地膜厚度标准、购买重量等参数），以公斤数核算使用面积（5公斤/亩），核定使用面积。按照“户申请，村核实，镇验收，区抽查”的程序进行核查验收。镇村依据摸底表逐户进行核实验收，填写《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申请表》（附件2），项目实施相关的资料档案（包含耕地流转合同、物资采购票据、影像资料等）由镇级整理保存，镇级验收通过后，形成报告并附《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汇总表》（附件3）纸质版一式两份和电子版分类报区农技中心、区果业中心。区农技中心、区果业中心分类对各镇上报的《验收汇总表》进行统计后，按20%比例进行抽查。各镇根据抽查结果申请拨付补助资金。
2.在区农业农村局协调指导下，中标确定的“两膜”回收处置公司与4个回收称重点须明确达成合作关系，保障回收处置工作顺畅开展，完成项目确定的目标任务。
3.“两膜一物”规范化处理的补助兑付，以“两膜一物”处置工作台账为基础，对“两膜一物”回收处置量汇总统计，经区、镇、村及第三方处置公司共同签字盖章确认后，兑现补助资金。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由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安排，成立凤翔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局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各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区农技中心、区果业中心、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组成。各镇人民政府要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做好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推广使用摸底、核实验收、资金兑付等工作；指导各回收网点建立工作台账，以回收网点为单位，配合第三方公司申请回收处置补助资金。区农技中心负责做好加厚高强度地膜科学使用技术指导、宣传推广、项目抽查和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等工作。区果业中心负责做好反光膜科学使用回收技术指导、宣传推广、项目抽查等工作。
（二）严格资金管理。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严格按照重点任务安排使用资金，不挤占、不挪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三）强化监督管理。积极配合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综合执法，对地膜使用、回收等环节进行监管。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加强农资门店的执法检查，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全环节的指导和监督，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存量、产生量及回收处理情况的调查监测，全面摸清我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基本情况；开展地膜回收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回收检查力度，对规模化种植主体的地膜、反光膜使用，回收网点的管理台账，开展不定期监督检查，严禁废旧地膜在农田、水体、沟壑、道路两边等位置堆放。
（四）加强宣传指导。各镇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大力宣传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的意义、补贴政策等，调动主体回收废旧地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附件：1.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计划表
2.地膜科学使用任务、资金计划分配表
3.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申请表
4.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表
5.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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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计划表
	序号
	支出方向
	支出金额（万元）

	1
	加厚高强度地膜科学使用补助资金
	30

	2
	反光膜科学使用补助资金
	70

	3
	废旧地膜、反光膜回收资金
	50

	
	
	

	
	合   计
	150












 附件2
	地膜科学使用任务、资金计划分配表

	镇
	加厚高强度地膜
	反光膜
	合计
	备注

	
	面积（亩）
	资金（元）
	面积（亩）
	资金（元）
	面积（亩）
	资金（元）
	

	彪角镇
	400
	8000
	700
	14000
	1100
	22000
	

	陈村镇
	300
	6000
	400
	8000
	700
	14000
	

	城关镇
	400
	8000
	300
	6000
	700
	14000
	

	范家寨
	2100
	42000
	11800
	236000
	13900
	278000
	

	虢王镇
	4500
	90000
	800
	16000
	5300
	106000
	

	横水镇
	1800
	36000
	3000
	60000
	4800
	96000
	

	柳林镇
	1300
	26000
	500
	10000
	1800
	36000
	

	糜杆桥
	1100
	22000
	8000
	160000
	9100
	182000
	

	南指挥
	800
	16000
	2000
	40000
	2800
	56000
	

	田家庄
	500
	10000
	7000
	140000
	7500
	150000
	

	姚家沟
	1600
	32000
	500
	10000
	2100
	42000
	

	长青镇
	200
	4000
	
	
	200
	4000
	

	合  计
	15000
	300000
	35000
	700000
	50000
	1000000
	


附件3  
	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申请表

	
	
	
	
	
	
	
	

	镇
	
	村组
	
	主体（农户）名称
	
	负责（联系）人姓名
	

	用膜情况

	序号
	作物种类
	覆膜类型
	覆膜面积（亩）
	备注

	1
	
	
	
	

	2
	
	
	
	

	...
	
	
	
	

	合计
	
	
	
	

	负责（联系）人签名
	


附件4
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表
	序号
	补助主体（大户）名称
	主体负责人（联系人）
	村、组
	作物种类
	覆膜    类型
	摸底面积（亩）
	核定面积（亩）
	补助标准（元/亩）
	申请奖补资金
(元)
	主体负责人签字

	1 
	
	
	
	
	
	
	
	
	
	

	2 
	
	
	
	
	
	
	
	
	
	

	...
	
	
	
	
	
	
	
	
	
	

	合计
	
	
	
	
	
	
	
	
	
	

	村委会核实意见
	核实人员：                                

村委会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镇政府验收意见
	
验收人员：                                


镇政府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加厚高强度地膜、反光膜科学使用验收汇总表
	序号
	补助主体（大户）名称
	负责（联系）人
	镇
	村
	组
	作物种类
	覆膜类型
	核定面积（亩）
	补助标准（元/亩）
	补助金额（元）

	1
	
	
	
	
	
	
	
	
	
	

	2
	
	
	
	
	
	
	
	
	
	

	3
	
	
	
	
	
	
	
	
	
	

	4
	
	
	
	
	
	
	
	
	
	

	5
	
	
	
	
	
	
	
	
	
	

	汇总
	
	
	
	
	
	
	
	
	
	


镇政府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填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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